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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1月15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01月 15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01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同沙同欢路7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金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鸿铭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合计为33,680,903股，占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50,000,000股的 67.361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33,562,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000,000股的 67.1252%；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000,000股的0.2366%。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0,000,000股的0.2368%。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000,000股的 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18,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0,000,000股的0.2366%。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1%；反对1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304%；反对 1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696%；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1%；反对1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304%；反对 1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696%；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1%；反对1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304%；反对 1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696%；弃权 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秀、陈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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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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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

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12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

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江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149,438,5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02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61,525,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7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7 人，代表股份 87,912,6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506%。

2、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04人，代表股份2,246,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6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4人，代表股份 2,246,0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6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张艳律师、谢艾玲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9,046,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4%；反

对3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7%；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853,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5247%；反对3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8164%；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703,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9%；反

对 4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5%；弃权 29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6%。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510,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7.2577%；反对4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4611%；弃权29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81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张艳律师、谢艾玲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水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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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欧水华”或“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以下简称“增持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资本市场

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纾困发展基金”）拟于增持计划公告

披露日起 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或增持公司发行的

“帝欧转债”（债券代码：127047），拟增持的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且不高于人民

币6,000万元。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2、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纾困发展基金已完成了本次增持计划。本次

增持公司股份6,641,739股，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41,771,870.16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于近日收到纾困发展基金出具的《增持计划完成告知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纾困发展基金

2、增持主体持股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纾困发展基金持有公司股份27,657,037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39%。

3、纾困发展基金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 12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前6个月内，不存在主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的目的：基于对帝欧水华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帝欧水华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

2、本次拟增持的种类：帝欧水华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帝欧水华发行的“帝欧转债”。

3、本次拟增持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不包括

2025年7月14日当日及之前已增持的金额）。

4、本次拟增持的价格：本次增持股票价格不超过10元/股，可转债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

纾困发展基金将基于帝欧水华股票、“帝欧转债”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二级市场整体趋势

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5、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帝欧水华股票停牌、

“帝欧转债”停牌，增持计划将在帝欧水华股票、“帝欧转债”复牌后顺延实施。

6、本次拟增持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股份，匹配成交、协商成交等方式增持帝欧转债。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8、锁定安排：纾困发展基金除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帝欧水华股份

外，不存在其他锁定期安排。

9、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

纾困发展基金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帝欧水华股份，并将在上述实施期限

内完成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2026年1月7日至2026年1月14日期间，纾困发展基金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6,641,73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29%，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41,771,870.16元（不含交易费用），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纾困发展基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4,298,776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6.68%。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截至目前，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增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增持计划相符，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纾困发展基金出具的《增持计划完成告知函》。

特此公告。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水华 公告编号：2026-008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6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一种喷墨机自动对位
方法、系统、设备及存

储介质

一种用于氢氨融合的
陶瓷辊道窑的燃烧方

法及系统

一种耐污哑光陶瓷砖
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具有肌肤质感的
陶瓷岩板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

一种多功能陶瓷砖及
其制备方法

一种耐磨哑光陶瓷岩
板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

ZL202411714655.5

ZL202310672953.1

ZL202311800229.9

ZL202311831426.7

ZL202311831425.2

ZL202410569587.1

专利申请日

2024.11.27

2023.6.7

2023.12.26

2023.12.28

2023.12.28

2024.5.9

授权公告日

2025.12.12

2025.12.12

2025.12.19

2025.12.19

2025.12.26

2025.12.26

专利权人

佛山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佛
山仙湖实验室；
佛山市德力泰
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陶
瓷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及子公

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及产品结构的不断

丰富，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特此公告。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不超过25亿元

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使用期限为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

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2025年4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03号）核准，2019年 3月中鼎股份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1,2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期限6年。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总额为1,2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荐机构费、律师费、会计师费、资信

评级费、登记费等）12,865,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7,135,000.00元。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已于2019年3月14日全部到账，并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

了会验字[2019]2280号《验资报告》。

二、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产品要素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存续期限

认购金额

委托认购日

收益起算日

到期日

预计收益率

收益确定方式

偿付安排

资金到账日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91天

5000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6年1月14日

2026年1月15日

2026年4月16日

0.60%或2.23%（年化）

产品收益 = 产品认购资金×实际收益率×收益期实际天数/365

直接兑付本金和收益

收益支付日或产品认购本金返还日后的2个工作日内

2、购买金额：5000万元

3、资金来源：募集资金

4、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风险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合理规

划，但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控制措施

（1）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

资金安全的金融机构进行现金管理合作，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

（2）公司及子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及子

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3）公司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以及资

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产回报率，为公司股东创造更

大的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

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公告日期

2025- 1-
26

2025- 1-
26

2025-3-3

2025-3-3

2025- 3-
29

2025-6-7

2025-6-7

2025- 7-
12

2025- 7-
12

2025-8-7

2025-8-7

2025-9-9

2025-9-9

2025-12-
17

2026- 1-
14

2026- 1-
16

公告编号

2025-003

2025-003

2025-008

2025-008

2025-011

2025-029

2025-029

2025-031

2025-031

2025-040

2025-040

2025-051

2025-051

2025-070

2026-001

2026-003

签约方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认购金
额

（亿元）

0.5

0.5

0.5

0.5

1.0

0.5

0.5

0.5

1.5

0.4

1.3

0.5

1.3

0.2

0.5

0.5

收益计算天
数

21

21

92

92

96

24

24

20

20

25

25

122

122

76

91

91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预 计 最 高
年 化 收 益

率

0.65% 或
2.71%/年

0.65% 或
2.71%/年

0.8% 或
2.38%/年

0.8% 或
2.38%/年

0.65% 或
2.59%/年

0.4% 或
2.18%/年

0.4% 或
2.18%/年

0.4% 或
2.15%/年

0.4% 或
2.15%/年

0.4% 或
2.19%/年

0.4% 或
2.19%/年

0.6% 或
2.05%/年

0.6% 或
2.05%/年

0.60% 或
2.01%/年

0.60% 或
2.22%/年

0.60% 或
2.23%/年

理财收益

已到期，收
益1.87万元

已到期，收
益1.87万元

已到期，收
益 10.08 万

元

已到期，收
益 10.08 万

元

已到期，收
益 68.12 万

元

已到期，收
益7.17万元

已到期，收
益7.17万元

已到期，收
益5.89万元

已到期，收
益 17.67 万

元

已到期，收
益6万元

已到期，收
益19.5万元

已到期，收
益 34.26 万

元

已到期，收
益 89.08 万

元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

资 金 类
型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截至到公告日,公司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2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六、审批程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5亿元

（人民币，币种下同）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不超过25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七、备查文件

1、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投资者权益须知、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产

品风险揭示书、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认购委

托书、认购凭证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3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129）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光明中路5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

30,481,671

3.011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有关规定，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9,
044,335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继跃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部分董事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程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李帅红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对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95,755

比例（%）

98.4058

反对

票数

433,945

比例（%）

1.4236

弃权

票数

51,971

比例（%）

0.1706

2、议案名称：关于对合资公司提供关联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9,995,755 98.4058 430,410 1.4120 55,506 0.182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086,500

比例（%）

98.7035

反对

票数

337,900

比例（%）

1.1085

弃权

票数

57,271

比例（%）

0.18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对合营企业提供关联
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对合资公司提供关联
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9,089,509

29,089,509

29,180,254

比例（%）

98.3570

98.3570

98.6638

反对

票数

433,945

430,410

337,900

比例（%）

1.4672

1.4552

1.1425

弃权

票数

51,971

55,506

57,271

比例（%）

0.1758

0.1878

0.19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项、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3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曹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维股份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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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三层第九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

577,812,263

41.51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郭章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1人，公司独立董事张大钟先生、张军先生（物资学院）、张军

先生（快手科技）、王云海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万涛先生、石然先生、辛双百

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张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丁颖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0,581,999

比例（%）

93.5566

反对

票数

37,032,294

比例（%）

6.4090

弃权

票数

197,970

比例（%）

0.03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729,007

比例（%）

34.6370

反对

票数

37,032,294

比例（%）

65.0153

弃权

票数

197,970

比例（%）

0.34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彤彤、叶林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

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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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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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

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因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成员发生变动，现对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的委员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调整前各专业委员会委员构成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汪世峰

委员：司永涛 王非 徐宝宁 周雪峰

2.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司永涛

委员：杨乃辉 范增裕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何鸣

委员：范增裕 王非

二、调整后的各专业委员会委员构成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汪世峰

委员：司永涛 王非 马存宝 周雪峰

2.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司永涛

委员：杨乃辉 范增裕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何鸣

委员：范增裕 王非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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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十届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1月5日以书面(邮件)
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6年1月15日在公司综合楼104会议室以现场加网络方式召

开。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9名，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下设专业委

员会委员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0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议案》

会议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资产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将无法利旧及回用的

机器设备进行报废处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